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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专题摘要 

 H. 条约保留 

 1. 一般评论 
 

1. 委员会最终通过《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受到了普遍欢迎，有几个代表

团期待 2012 年在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就《实践指南》和委员会关于与保留有

关的协助机制的建议进行实质性讨论。 

2. 一些代表团强调了《实践指南》的实用性。《实践指南》还被认为是对条约

法发展的一大贡献。此外，《指南》的均衡特点也得到了赞扬。有代表团表示赞

赏，为使《指南》更加清晰和更便于使用，对最后版本提出了修改，但也有代表

团表示认为，《指南》内容仍然过于繁杂，难以为实践提供指导。还有代表团评

论说，《指南》偏离了最初的目的，即为执行人员的日常工作编制切实可用的准

则。此外，还有代表团表示认为，应该为国际组织单独制定一个保留制度。 

 2. 具体评论 
 

3. 各代表团就具体准则提出了一些评论意见。例如，有代表团认为，过时提出

的保留破坏多边条约的完整性；因此，关于接受过时提出保留问题的准则草案

2.3.1 和该准则与现有法律的对应关系受到了质疑。根据准则草案 2.3.1，过时

提出的一项保留如在 12 个月期限内未遭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反对，应被视为已获

接受。另一种意见认为，本应为过时提出的反对制订一个类似为过时提出的保留

规定的机制相似的机制。在这方面，有代表团对关于过时提出的反对的准则

2.6.13 含糊不清表示了某种关切。根据该条准则，过时提出的反对并不产生 12

个月时限内提出的反对所具有的全部法律效力。有代表团质疑有关所谓对解释性

声明予以批准或反对的准则的实用性，因为对解释性声明的这种反应似乎并非惯

常做法。此外，有代表团提出，使解释性声明服从于可允许性条件构成了一项立

法工作，而不是对国际法现有规则进行编纂的一种尝试。 

4. 一些代表团欣见委员会在无效保留的处理方面采取的总体方针。有代表团特

地表示支持《实践指南》对有效保留和无效保留、包括其法律效力所作的区分。

有代表团在这一背景中提到了一项保留的有效性与无效性的客观性质，还有代表

团表示支持委员会的意见，即：一项不符合形式有效性和可允许性条件的保留不

具任何效力，因此也没有法律效力。另一种意见认为，《实践指南》称无效保留

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的条款不一定反映国家实践。数个代表团欣见删除了关于集

体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力的原准则 3.3.3，数个国家曾对该准则表示了关切。

有代表团还表示支持委员会决定删除关于在出现明显不可允许保留的情况下由

保存方评估一项保留的可允许性的原准则 2.1.8。关于由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

的可允许性问题，有代表团提出，只有缔约国可以委托条约监督机构执行对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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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和可允许性进行评估的任务。还有代表团表示认为，任何这种评估都不应

被视为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 

5. 一些代表团支持委员会最终通过的关于无效保留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的准则 4.5.3。有代表团特地指出，这一规定非常均衡，能够维护条约的完整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准则的最终版本值得支持，因为它确认了保留国所表达意

向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摆脱了对可分割性的较严格推定，即：无效保留的提出者

仍要受到条约的约束，无法从保留中受益。形成对照的是，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

一项无效保留的可分割性得到了国家实践的支持，它们不同意准则草案 4.5.3 的

最终措辞。还有代表团认为，准则 4.5.3 不应被理解为反映了国家的一贯做法，

该条需要进一步澄清。此外，有代表团表示认为，推定无效保留的可分割性与国

家同意原则不符。 

6. 数个代表团欢迎委员会在《实践指南》附件中对保留对话给予的强调。另有

一种意见认为，关于保留对话的附件需要更仔细的审查。还有代表团提出，这种

对话应仍是非正式的，不应制度化。 

 3. 对委员会建议的评论 
 

7. 数个代表团表示支持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实践指南》，并确保将其尽可能

广泛地传播。有代表团提议大会征求各国的意见，了解是否可能将《指南》转变

成一项公约，补充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1
 和 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

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
2
 所确立的法律框架。 

8. 若干代表团表示认为，委员会关于就条约保留问题建立协助机制的建议值得

考虑。有些代表团指出，这些建议的某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拟订，尤其是在拟议机

制的性质和功能以及该机制的实施细节方面。还有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在这方面

的建议需要谨慎审议，而且任何机制的任务、权力和所涉经费问题都应仔细审查。

其他一些代表团对于制订一个涉及保留的协助机制的适当性表示了反对或质疑。

有代表团特地提出，关于保留的意见分歧应由缔约国之间通过谈判解决。还有代

表团提出，只有在国家提出请求时，才应提供技术协助。此外，委员会提出的由

专家组成的独立机制的适当性也受到了质疑，因为被认为可能干扰基本上只涉及

国家的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55 卷，第 18232 号。 

 
2
 见《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86 年 2

月 18 日至 3 月 21 日，第二卷，《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4. V.5)，

A/CONF.129/15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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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委员会提议设立“观察台”负责监测条约保留的问题，一些代表团赞成

在区域和次区域这两级、而且可能也在第六委员会内部发展这种“观察台”。另

外一种观点认为，在第六委员会内部设立这样一个“观察台”将不会有效。 

 I. 国际组织的责任 

 1. 一般评论 
 

10. 数个代表团认为，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是论述这方面实践和适用规

则的一种有益尝试。有代表团指出，条款草案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当前的习惯法，

尽管国际组织多种多样，但总体而言，这些条款草案将为有关的法律问题提供适

当的反应。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代表团指出，一些领域的实践相对稀少，并不总

是一致。数个代表团欢迎对条款草案的总评注，尤其是承认条款草案中有几条趋

向于逐渐发展。有代表团指出，总评注正确地承认，特别规则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中。还有代表团指出，指称国际组织犯下

国际不法行为的指控数目在不断增加。需要维持一个国际责任支配规则的总体框

架，以确保法治。 

11. 虽然有些代表团指出，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必须与 2001 年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保持一致，但其他一些代表团则对责任条款适用于国际

组织表示了关切。有代表团表示，也许应当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把各类组

织分门别类，彼此可以识别，并单独处理。 

 2. 关于具体条款草案的评论 
 

12. 二读时，第 2 条草案(术语)中作的改动受到数个代表团的欢迎。有代表团指

出，鉴于支配国际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的“专门性原则”的重要性，“组织

的规则”的作用至关重要。 

13. 新的第5条草案(把国际组织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列入受到了若干

代表团的欢迎。有代表团认为，这一条款特别有助于避免对关于特别法的第 64

条草案作出不正确的解释，即如果某行为根据国际组织的规则是合法的，则该行

为根据国际法就一定合法。 

14. 关于第 7 条草案(交由国际组织支配的一国机关或另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

理人的行为)，有代表团认为，“有效控制”的标准合乎逻辑，但在评估这种控制

时需要慎重。另一种意见表示不愿意赞同“有效控制”的标准，而认为一国际组

织对交由其支配的机关或代理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所承担的责任，单纯产生于交由

其支配的事实。 

15. 有代表团指出，第 10 条草案(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应理解为表明国际

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般受国际法制约。 



A/CN.4/650/Add.1  
 

12-21114 (C)6 
 

16. 有代表团表示认为，第 15 条草案(指挥和控制实施国际不法行为)中的“指

挥和控制”标准应设定条件，规定在考虑将行为归于一国际组织或一国或多国时，

应考虑到有效性要件。 

17. 有代表团指出，第 17 条草案(通过向成员发出决定和授权而避免承担国际义

务)不再提及一个国际组织所作建议等无约束力的行为，从而使这一条款得到了

改进。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考虑到第四章的规定，第 17 条草案似乎多余。 

18. 关于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规定，几个代表团怀疑将关于自卫的第 21 条

草案列入一举是否适当。几个代表团还对将关于反措施的规定(第 22 条草案和第

51 至第 57 条草案)列入表示有保留。具体而言，一个国际组织针对成员采取反措

施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还有人表示，鉴于在管理领土方面新出现的做法，有理由

将第 23 条草案“不可抗力”列入。另外有人提出，关于第 25 条草案“危急情况”

中“根本利益”这一说法的意义，可作出解释。还有一条意见是，该条款草案的

实际适用性将是有限的。 

19. 有人要求澄清，在第 30 条草案“停止和不重犯”的(b)项中，需要提供不重

犯国际不法行为的保证这一点是否适用于国际组织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20. 有人批评第 32 条草案“组织规则的相关性”的制订，因为它意味着违反国

际法、但遵守自身规则的国际组织，即使在无法修改其规则的情况下，仍将被追

求国际责任。  

21. 有代表团认为，第 36 条草案“补偿”规定的补偿所造成损害的义务仅为组

织的义务，不应要求成员国直接赔偿受害方。相反，如该条第 1款的新措辞所述，

国际组织须在预算中留出准备金，确保国际组织能赔偿其造成的任何损害并能支

付有关争端的费用。还有人提出，成员国因第 40 条草案而不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这一点缺乏说服力。 

22. 关于第 45 条草案“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的第 2 款，有人提出外交保护的

传统因素并不完全适用。 

23. 关于第 49 条第 1 款草案“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之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援

引责任”的第 1 款，有评论说，被违反的义务是针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时，一国

际组织援引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权利应以该组织根据其宪章规定所

拥有的权力为限。 

24. 有人表示，条款草案第五部分有其功用，因为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未涵盖该

主题。还有人欢迎第 58 条草案“国家援助或协助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的第 2 款和第 59 条草案“国家指挥和控制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第 2

款强调，一国参与一组织决策和执行该组织有约束力的决定，原则上不承担其责

任。关于第 61 条草案，有人表示倾向于一读(第 60 条草案)的提法，其中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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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规避”遵守国际义务这一点。还有人指出，重新制订的第 62 条草案并未

减轻对规定不明确的关切。此外还有评论说，该规定未解释一国际组织的多个成

员国为该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承担集体责任时，这些国家将如何分摊责任。 

25. 几个代表团欢迎将特别法原则列入第 64 条草案，认为这一点对条款草案具

有重要性。  

 3. 关于委员会建议的意见 
 

26. 与会者普遍表示支持委员会就条款草案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包括可能在以后

某个阶段审议在条款草案基础上拟定一项公约这个问题。 

 J.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1. 一般性评论 
 

27. 与会者普遍支持委员会在条约草案中就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所采取的方

式。此外，还有人表示支持二读期间重新调整条款草案的结构，从而提高其明确

性和可读性。同时，也有人提出委员会应研究范围更广的国家惯例，而不仅限于

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惯例。  

 2. 第 1 和第 2 条 
 

28. 几个代表团欢迎在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由第 1条草案“适用范围”所确立)

内，列入只有一个条约缔约国属于武装冲突当事方的情况，以及国内武装冲突对

有关国家条约关系的影响。但是，即使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限制于“政府

当局与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长时间诉诸武力”的情形，仍有人质疑将此类冲突列

入条款草案一举。还有人表示，将此类冲突列入是不明智的，因为 1969 年《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七十三条仅提及国家间发生敌对行为的情形。因此，《维也

纳公约》已涵盖国内武装冲突期间国家间的条约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国际

性冲突对条约的可能影响，受 2001 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所载关于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形的规定的制约。还有人表示支持委员会决定将国家与国际

组织之间或国际组织相互之间的条约关系排除于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但有

人反对该决定，因为包括东道国协议在内的一些因素可能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 

29. 几个代表团表示支持第 2 条草案“定义”的(b)项根据检察官诉杜什科·塔

迪奇一案中所采用的定义就武装冲突作出新定义。另一些代表团表示关切，指出

塔迪奇一案的提法是有用的参照点，但并不适合于所有情况，而以 1949 年《日

内瓦四公约》共同条款第一和第三条为基础的定义，则获得几乎所有国家的接受。 

 3. 第 3 至第 7 条和附件 
 

30. 与会者普遍支持二读期间重新制订的第 3 条草案“一般性原则”。有人欢迎

将第 4 条草案“关于条约施行的规定”列入，因为其确认了这样的提法，即：条



A/CN.4/650/Add.1  
 

12-21114 (C)8 
 

约是否因武装冲突而被终止或中止，应在考虑到相关条约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按

照条约法来作出决定。也有人欢迎将第 5 条草案“条约解释规则的适用”列入，

认为其就调查条约是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施行的可能影响澄清了顺序。几

个代表团欢迎重新制订的第6条草案“表明条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的因素”。

但有人提出，鉴于有了新的第 5 条草案，第 6 条草案(a)项提及目的和宗旨是多

余的。有人表示不同意以下概念，即：第 6 条和第 7 条“条约因其主题事项而继

续施行”这两个条款草案的施行，部分独立于或完全独立于第 5 条草案。该观点

认为，第 6条草案和第 7 条草案应视为应用第 5条草案所提及的正常条约解释规

则。一些代表团表示支持第 7 条草案，并支持将所列条约的主题事项意味着这些

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全部或部分继续实施的指示性条约清单列入附件。这些代表

团指出，第 7 条草案与第 10 条草案“不依条约存在的国际法义务”共同起着增

强条约义务稳定性的作用。另一些代表团提出，较合适的做法是分析具体条约规

定的性质以确定是否继续施行条约，而不是划定条约的类别。另一种观点质疑开

列条约类别清单，即使是指示性清单的相关性；列出的“多边造法条约”等几个

类别被认为不清楚，可能导致将所有现行条约列入。有人提出，第 6条草案提及

条约主题事项即足够。 

 4. 第 8 至第 10 条，第 12 和第 13 条 
 

31. 有人提出，第 8 条草案“武装冲突期间缔结条约”的第 1款可仿照第 3 条草

案，表达武装冲突的存在并不必然影响冲突当事国缔结条约的能力这一原则。还

有人提出，在第 9 条草案“通知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意向”的第 3 款

中，可就反对终止或中止施行条约的“合理时间”这一概念作出澄清，包括就相

关的最短时限设定标准，并规定根据武装冲突的烈度和性质延长该时间的可能

性。有人倾向于在通知中说明生效日期的做法。还有人提出，该草案未就提出反

对的法律后果和国家间发生争端的可能性作出充分规定。还有人表示关切，第 9

条草案似乎适用于所有条约，包括确立边界的条约，这意味着它可能被误解为鼓

励参与武装冲突并渴望改变其边界的国家援引该规定。还有人表示同意第 10 条

草案规定的习惯国际法不依条约义务而适用这一立场。有人表示倾向于第 12 条

草案“丧失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权利”的(b)项规定根据武装冲突中

当前所有因素判断一国的行为，因为在此类情况下默示同意的可能性难以适用。

有人表示难以理解第 13 条草案“武装冲突结束后条约关系的恢复生效或施行”

的第 2 款所规定的单方面恢复施行条约这一概念，并指出，只应在缔约国协议的

基础上恢复施行因武装冲突而终止或中止施行的条约。 

 5. 第 14 至第 16 条 
 

32. 尽管将第 14 条草案“行使自卫权对条约的影响”列入受到欢迎，但有人提

出该条还可就终止条约作出规定。将第 15 条草案“禁止侵略国受益”列入也受

到欢迎。但有人表示赞成就违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的使用武力情形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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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更广的提法。另一种意见认为，第 15 条草案不应理解为，尚不构成侵略

的非法使用武力行为必定不受该规定的制约。有人对第 16 条草案“安全理事会

的决定”新扩大的适用范围表示质疑。还有人建议，本可就国家被安全理事会实

施制裁制度这一情形作出规定。 

 6. 关于委员会建议的意见 
 

33. 虽然几个代表团表示支持根据条款草案拟订一项公约，但另一些代表团表示

反对。还有一些代表团建议慎重行事，即：可首先将条款草案作为大会决议的附

件，以无约束力形式通过。第二步是，看到各国在实践中应用这些条款草案，而

且其中的规则获得广泛接受后，再举行国际会议。 

 


